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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

據董事所知，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惟不計及根據行使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須予發行之任何股份），以下人士為本集團之
控股股東：

 於緊隨股份發售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實際持有
 直接或間接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名稱 之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Velba 450,000,000 75％

附註：

1. 由於彼等於Velba擁有之公司權益，Gain Wealth、Prof it Noble及Top Queen被視為擁有由
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2. Gain Weal th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 Per petual Weal th Investments Limited（「Per petual 
Wealth」）以信託形式為A&S Unit Trust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Perpetual Wealth被視為
擁有由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3. A&S Unit Trust為AY Discret ionary Trust下之單位信託，GZ Trust Corporat ion為AY 
Discretionary Trust之信託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GZ Trust Corporation被視為擁有由
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Y Discretionary Trust之財產授予人楊博士被視為擁有由Velba所持
有股份之權益。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陸小曼女士（楊博士之配偶）被視為於楊博士所持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惟不計及根據行使首次公開發
售前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須予發行之任何股份），直接或間接可行使
或控制行使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投票權 10%或以上之人士如下：

 於緊隨股份發售
 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實際持有
 直接或間接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名稱 之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Velba 450,000,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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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由於彼等於Velba擁有之公司權益，Gain Wealth、Prof it Noble及Top Queen被視為擁有由
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2. Gain Weal th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 Per petual Weal th Investments Limited（「Per petual 
Wealth」）以信託形式為A&S Unit Trust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Perpetual Wealth被視為
擁有由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3. A&S Unit Trust為AY Discret ionary Trust下之單位信託，GZ Trust Corporat ion為AY 
Discretionary Trust之信託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GZ Trust Corporation被視為擁有由
Velba所持有股份之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Y Discretionary Trust之財產授予人楊博士被視為擁有由Velba所持
有股份之權益。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陸小曼女士（楊博士之配偶）被視為於楊博士所持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